附件3:

合同编号：

砂石资源销售合同

甲方（销售方）：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发展中心（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兴产业发展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乙方（竞得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就大亚湾新兴产业园南区（塘横片区）起步区部分工程项目多余砂石资源网上挂牌销售事项，同意订立以下合同条款：

第一条 砂石资源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惠州大亚湾新兴产业园南区（塘横片区）起步区部分工程项目多余砂石资源；
（二）地理位置：本合同项下销售砂石资源位于大亚湾新兴产业园南区（塘横片区）起步区部分工程项目，具体为龙山四路（塘横大道-新荷大道段）市政工程、龙山五路（新荷大道-塘横大道）市政工程建设场地。

（三）销售砂石资源类型：破碎中风化凝灰质砂岩、中风化凝灰质砂岩、微风化凝灰质砂岩。

（四）销售砂石资源总量：预计可销售砂石资源总量约为50.87万m³。
特别约定：双方确认，本合同砂石资源为建设工程自用外多余砂石资源，实际开挖工程量可能与预计有差距，最终以工程项目现场实际开挖工程量为准，实际开挖工程量超过本合同销售砂石资源总量的部分不在本次销售范围内。

（五）工程建设时间：本次销售砂石资源为建设工程自用外多余砂石资源，建设工程时间预计为18个月。
第二条 砂石资源处置期限：18个月。

本次销售砂石资源处置期限自签订本合同之日起18个月内完成处置，如到期未处置完毕，剩余建筑石料资源无偿转交给甲方处置。

第三条 销售价款及有关费用支付

本合同项下费用以人民币结算，有关费用支付具体如下：

（一）砂石资源价款

计算方式：合同结算价=结算单价×实际开挖工程量。

结算单价：采用固定单价，根据乙方中标结果，结算单价确定为________元/吨。

实际开挖工程量：由甲方、乙方、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共建设项目事务中心、各项目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根据施工过程中实际剩余砂石过磅重量予以确定。

支付期限：砂石资源销售款按季度结算，甲方在每季度前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上一季度砂石资源价款核算并开具缴款通知书，乙方在收到缴款通知书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指定账户付清应缴砂石资源销售款。

（二）前期投入费用

挂牌前甲方委托第三方进行了地质勘查和评估报告编制工作，费用总额为¥172,000元（大写金额：人民币壹拾柒万贰仟元整）：其中，地质勘察服务费总额为¥132,000元（大写金额：人民币壹拾叁万贰仟元整），评估服务费总额为¥40,000.00元（大写金额：人民币肆万元整）。该费用由乙方在本合同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甲方指定的第三方。

（三）其他费用
乙方自行承担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缴纳的其他费用。

第四条 砂石资源交付
（一）本次销售的砂石资源自装载过磅后视为交付，交付地点为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街道乌山子瑞高农业农场南150m处。

（二）由工程项目建设单位负责运输砂石资源到达交付地点后，甲、乙双方代表应对砂石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当场清点检查并验收。

（三）验收合格，双方代表必须在《收货单》上签字确认，《收货单》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作为结算依据。

（四）交付后砂石的所有权、风险及装载、运输环节的全部事宜、费用和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双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应将《销售合同》告知建筑石料资源销售款征收机关，并提请其开具缴款通知书，通知乙方缴款。

（二）在本合同生效期间，甲方不得将全部或者部分建筑石料资源另行向第三方销售。

（三）乙方保证将塘横片区采挖的砂石优先用于本区域工程建设项目，其销售渠道及价格必须接受甲方及相关部门的监管。

（四）乙方应根据现场施工进度及时清运剩余砂石，并保证砂石资源加工量达到45万吨/季度。此加工量以每季度实际完成的砂石筛洗、加工并准备用于销售的成品砂石量为准。如乙方未达到约定的加工量，应按照甲方的要求进行整改或采取补救措施。

（五）乙方在取得砂石资源后，必须依法处置，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作业，配合做好计量、核对和确认工作，并遵守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扬尘防护等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

（六）乙方在生产运输过程中须遵守公路车辆超载超限治理的相关规定，按照报备的运输路线进行装运。如需调整运输路线，应提前向甲方报备，不得私自更改。

第六条 违约责任
（一）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付清砂石资源销售款及其他相关费用的，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予以处理处罚，且甲方将依法责令其改正，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并将相关信息纳入企业诚信系统。延期缴纳超过1个月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二）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五条第四款（加工量要求）的约定，经甲方书面警告后仍未在合理期限内改正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相当于本合同砂石资源总价款10%的违约金。

（三）因乙方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或乙方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应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四）在签订合同后，因甲方的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甲方应当将乙方已支付的款项无息退还。

第七条 特别约定

（一）乙方确认已对销售所涉及的土地权属、地上附着物、周边关系等进行了充分考察，知悉可能存在的用地权益风险。因与相关权益人无法达成协议导致乙方无法按期施工和生产的，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关风险和损失。

（二）本次销售的砂石资源量为一次性销售，本次销售砂石资源处置完毕或处置期限到期后，乙方应退出工程建设场地并妥善处理遗留的设施设备，确保消除安全隐患。逾期仍未履行退出义务的，视为乙方自愿放弃遗留在场地内的所有资产，甲方及其他政府部门有权自行处理，甲方按照约定收回砂石资源，并无需对乙方所遗留的资产、设施设备、剩余资源量等予以补偿。

（三）乙方因处置砂石资源工作违反相关规定产生的违法违规行为，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处罚，具体内容不在合同中约定。

（四）由于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和勘查工作的局限性，本次销售的砂石资源储量、形态、品位等可能与实际存在合理差距。乙方对此已有认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资源风险。

（五）部分砂石存在混杂土~极软岩情况，乙方须自行筛分，筛分后的砂石过磅重量计入实际开挖工程量结算，土~极软岩交由甲方处置；如乙方不进行筛分，则全部计入实际开挖工程量结算。

（六）砂石资源投资存在市场价格波动、不可抗力及政策变化等商业风险和系统风险。乙方承诺，签署本合同后，自愿承担上述风险，不会就此向甲方提出任何退款、索赔或延长处置期限等要求。

第八条 合同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九条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一）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二）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壹式________份，甲方执________份，乙方执________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合同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盖章）：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发展中心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兴产业发展中心）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日期：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日期：


